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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總則(計分與分配原則) 

（一） 每家訓練醫院每年原始分數為一百分。 

（二） 依照第二條規定增減分數，最高為一百分，最低為負分。訓練醫院

的住院醫師訓練名額將依照分數規定增減。 

（三） 新通過本學會評鑑醫院者可招收住院醫師每年 1～2 名，自公告日

起有效，期限四年，屆滿時須重新申請評鑑認定。 

（四） 每家訓練醫院每年以增加該年度 R1 及 R2（當年度 PGY2 婦產科分

組晉升）之總容額 1～2 名為限。 

（五） 每家訓練醫院每年可招收該年度 R1 及 R2（當年度 PGY2 婦產科分

組晉升）之總容額上限為總額的十分之一。 

（六） 總增加名額有限時，以區域均衡為首要考量，並由人力規劃委員會

決定適用新增名額之訓練醫院。 

（七） 通過訓練評鑑之直屬醫學院或大學附設醫院每年可多招收一名住

院醫師。 

（八） 住院醫師分配名額每四年大調整一次，每一年小調整一次，每次調

整以增減 1～2 名為限。 

 



 

第二條  增減主治醫師及住院醫師資料異動登錄及計分方式 

（一） 訓練醫院醫師如有異動，住院醫師應於異動日起三十日內，主治醫

師於三十日內，以雙掛號或網路向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登錄（以公文

收發日期為基準日），效期內之訓練醫院專科主治醫師不滿8人時，

須於半年內補齊。 

（二） 如未於該期限內完成異動登錄者,每人次每超過一日將扣減該訓練

醫院積分總分一分(可按人次逐日累積)。 

（三） 資料登錄不實者，將扣減該訓練醫院積分。(第一次扣減二十分，

第二次及以上再次扣減五十分…) 

（四） 訓練醫院每超收一名該醫院可招收之名額時，該訓練醫院即被扣減

五十分。 

（五） 本學會未核准名額即自行招收住院醫師時，該訓練醫院即被扣減五

十分。 

（六） 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異動時未按學會的資料異動登錄辦法者將依

本辦法規定減分。 

 

第三條  住院醫師增加名額 

名額總額不得超過衛生福利部規定(同意)的總額上限，且必須符合下列

規定之訓練醫院者： 

（一） 每年度微調以增加 1～2 名為限。 

（二） 四年內該訓練醫院積分總分無被扣減記錄。 

（三） 過去四年內所招收住院醫師比率。 

（四） 增加名額原則如總則所述，以區域均衡為優先考量。 

 

第四條  住院醫師減少名額 

（一） 訓練醫院積分總分小於六十分者，即減少該訓練醫院下年度 R1



名額一名。此後總分每再扣減五十分將再減少該訓練醫院下年度

R1 名額一名，但每年減少總額以不超過二人為限。 

（二） 訓練醫院積分總分大於六十分者(含六十分)，依照下列順序減少

名額。 

1.二名以上分配名額(分配名額為二至七名者)： 

近四年內新進婦產科領域且於台灣婦產科學會有登錄者的住院

醫師，總住院醫師名額平均數比可招收名額少二名，將減少下

年度該年度 R1 及 R2（當年度 PGY2 婦產科分組晉升）之總容

額一名名額，而每年微調調降以不超過二名為限。 

 

第五條  因應 RRC師生比規範，依據各訓練醫院提供之師資數，制訂訓練容額

分配之基準如下： 

專科訓練醫院認定基準：每家訓練醫院需有任職該院一年以上專任婦

產科專科醫師至少 8 人（含），通過專科訓練認定合格之醫院，認定之

年度住院醫師 R1 及 R2（當年度 PGY2 婦產科分組晉升）之總容額分

配容額為 1 名。為考慮師生比納入容額分配原則，各訓練醫院容額上

限（含微調）不得高於該年度容額之十分之一（以四捨五入計），亦不

得高於該醫院專任專科醫師人數減訓練醫院認定基準規定 8 人之差，

除以二所得之商數為該院招收容額之上限。 

 

第六條  容額分配優先順序及因應新制訓練醫院評定結果須列入容額分配依

據： 

（一）依據此辦法第一條總則第六項、第三條住院醫師增加名額第四項，

增加名額以區域均衡為首要考量。 

（1）第一階段微調，為該年度認定合格排序前 50％的醫院，開放時

間為 4 月底，可微調增加容額 1 名（以簽約後立即回報學會為

原則）。 



（2）各訓練醫院經第一階段容額微調後之總容額上限，須符合本辦

法第五條之規定。 

（二）新制訓練醫院評定結果排序佔前 50％以上之訓練醫院，可參與第一

階段微調，但以增加一名為限（以簽約後立即回報學會為原則），

評定結果佔 50％以下之訓練醫院則不得自行微調容額。 

（三）訓練醫院需每月 30 日前回報學會該院招收情形。若無回報，將視

同無修訂，並於每年七月後訓練容額如未超過總容額上限，則由學

會統一規劃。 

（四）各家訓練醫院回報的招收總容額超過 60 名時，則立即召開人力規

劃委員會討論後續容額微調事宜。 


